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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際學院  1 1 3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 會 院 務 議 紀 錄 

壹、時間：113 年 12 月 5 日中午 12：10 

貳、地點：國際學院 3 樓第 1 會議室 

參、主席：梁院長茲程                           紀錄：葉秀敏 

肆、 出席人員：鍾惠雯主任、劉展冏主任、徐文信主任、鍾秋悅主任 
林鈺鴻主任(請假)、朱純燕主任、方中宜代表、卡雷納代表、張珮

君代表、黃晁瑋代表、朱永麟代表(請假)、陳金諾代表、鄭秋桂代

表、歐卡爾代表、吳幸潔代表 

伍、主席報告：略 

陸、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案由一 
本院教育目標修正草案，請討論。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由：本院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至 112 學年第 1 學期，符合本校「功能

性任務績優教師獎勵金支給要點」規定之系所績優教師獎勵推薦

案（如附件 1-3），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人事室 113 年 11 月 12 日屏科大人字第 1131600697 號函及教

務處 113 年 11 月 18 日 Email 通知辦理。 

二、 依據本校「功能性任務績優教師獎勵金支給要點」第六點第二項規

定「辦理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以下簡稱系）招生，註冊率相

對評比優良，並經教務處簽定、系或院推薦並提經系院級會議提報

團體推薦獎勵人選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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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教務處通知，本學院招生註冊率優良之系所，為熱帶農業暨國

際合作系日間部四技及碩士班。 

四、 檢附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績優教師獎勵團體推薦表、教務處簽

呈及本校「功能性任務績優教師獎勵金支給要點」如附件 1-3。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送本校功能性任務績優教師獎勵委員會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由：本院核心能力修正草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113 年 5 月 30 日 112 學年度校務自辦內部評鑑，委員針

對「項目一、校務治理與發展策略待改善事項與應對之改善」之審

查意見辦理。 

二、 委員建議學院之核心能力，應依照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等三種

不同學制分別訂定，本院核心能力修正如下表： 

修正後核心能力 原核心能力 修正說明 
大學部： 
(一) 多元基礎知識、技能與優良

職場能力。 
(二) 實務基礎應用與永續發展

之適應能力。 
(三) 溝通協調與團隊協作能力。 
(四) 開拓國際化視野之能力與

尊重文化差異的氣度。 

碩士班： 
(一) 多元專業知識、實務技能與

優良職場能力。 
(二) 實務專業應用與永續發展

之適應能力。 
(三) 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能力。 
(四) 深化國際化視野之能力與

尊重文化差異的氣度。 

博士班： 
(一) 多元專業知識、創新技能與

優良職場能力。 
(二) 實務專業應用與永續發展

(一)、多元知識、技能與優良職

場能力。 
(二)、實務應用與永續發展之

適應能力。 
(三)、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能

力。 
(四)、國際化視野與尊重文化

差異的氣度。 

1. 依據本校

113 年 5 月

30 日 112
學年度校

務自辦內

部評鑑委

員審查意

見辦理。 
2. 依據本院

原核心能

力意旨並

對應學校

專業化、全

人化、國際

化之教育

目標修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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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核心能力 原核心能力 修正說明 
之適應能力。 

(三) 溝通協調與領導團隊合作

能力。 
(四) 引領國際化視野之能力與

尊重文化差異的氣度。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備查。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12:50) 




